
肇庆学院大型仪器设备有偿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肇学院〔2020〕99 号）

为优化我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促进大型仪器设备高效运转和开放共享，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

和使用效益；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学校办学影响和社会知名度；建设新时代特色鲜明的高

水平应用型大学，为打造“湾区新秀、省级方阵、岭南名校”提供硬件保障，根据《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指导意见》（教技厅〔2015〕4 号）的有关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资产管理处为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归口管理部门，校内各二级单位、教务处、财务处、广

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为大型仪器设备有偿服务协同运行部门，共同负责我校大型仪器设备有偿

服务平台的管理、账户开设、协调、审批，有偿服务收费标准审核、收费和监督管理等。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大型仪器设备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单价在人

民币 10 万元（含）以上的仪器设备。

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有偿服务分校内和校外进行分类收费。校内收费以科研经费转账或课时费

结转划拨二种方式进行，校外收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进行。收费标准依据样品测试指标分校内、外

进行分类计价：

（一）校内测样

1.对校内有科研经费的教职工，采用经费划拨的形式转账至各二级学院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运行

维护专用账户；

2.对暂无项目经费的教职工，依据样品分析测定指标按成本费换算成课时计价（课时费标准按

学校公共课课时费标准执行），采用公共课形式在各二级学院间实施费用转账，具体由二级学院、资

产管理处、教务处审核，由财务处执行。

(二)校外测样

校外样品检测费由用户转账入我校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管

理分配。各二级单位应及时到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办理本学院辖管大型仪器设备测试入账手

续。

第四条 服务收费的目的

旨在促进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和使用效益，充分发挥其在教学、

科研及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补偿仪器设备的运行、消耗、维护、维修及支付必要的管

理和业务费等，并建立积极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我校大型仪器设备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服务收费的原则

大型仪器设备服务于日常教学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服务于教科研项目、学校团体和社会，均

需依据大型仪器收费标准收取相应的测试服务费，收费标准依据总则的分类收费模式进行。

第六条 服务收费的组成

服务收费一般由管理费、分析测试费（提供分析测试服务的人工及设备运行的成本和服务费用）

和材料消耗费（包括与服务相关的水、电、一次性消耗材料及易耗品折旧费等费用）等组成。



第七条 服务收费的计算与备案

测试费收费标准由各二级学院分析测试中心负责拟定，依据设备购置及折旧费、测样消耗品价

格和样品测试效率、前处理方法及技术性服务等费用设定样品的测试服务费，（分校内、外，校外收

费标准一般为校内的 2 倍），并分别以测试费和学时数二种形式体现，具体由各二级学院主管领导审

核评定，提交至资产管理处，经审定、审批后颁布实施。

（一）二级单位制定的收费标准，需经相关专家评审和单位分管领导同意后报送资产管理处。

（二）资产管理处对各二级单位报送的收费标准进行审核，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在全校范围公

示一周，公示结束后颁布实施。

（三）各二级学院同时需将对外服务仪器设备名录及收费价格报送至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

司备案（对外服务收费标准），以便开展相关对外服务业务。

（四）涉及各二级学院的仪器设备测样时，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需提前和相关二级单位

负责人预约，告知样品量；并依据客户需求，妥善协商测试时间，各二级学院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

责任人需安排熟练掌握相关仪器设备的工作人员负责在协定时间内完成测试服务和分析报告，确保

对外服务高效、保质。

第八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内外服务形式

对内服务由各二级学院负责运行，资产管理处、教务处、财务处协同推进；对外服务相关业务

的开展由我校委托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负责，包括对外服务管理、分析测试、服务发票开具

等相关业务；服务过程中入账收入由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设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受资产管

理处、监察处和审计处监督和审计（以委托/监督的形式开展对外服务）。

第九条 服务收费的管理

（一）对内服务费管理

用户凭机组人员确认的收费明细单向提供测试服务的各二级单位缴纳相关费用（分学期按科研

经费或课时费划拨），由财务处划拨至各二级单位“大型仪器设备运行维护专用账户”。

（二）对外服务费管理

校外样品测试费由用户转账至我校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分析测试机构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

司进行统一管理分配。

（三）服务收费的分配

1.校内测试费。该项收费通过校财务处完成，服务收费总额的 5%作为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服

务费；95%(管理费 5%、业务费用 35%、劳务酬金比例不得高于总额的 20%，其余费用只能用于仪器

运行维护、仪器维修及升级改造等)返还至提供服务的二级单位“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运行维护专用账

户”用于支付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相关费用。维修费用如不足，由学校补足。

2.校外测试费。该项收费通过广东西江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完成。其中服务收费税后总额的 5%作

为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管理服务费，5%作为各二级学院的共享服务费，15%作为公司的管理费和市场开

拓费，其余 75%用于支付大型仪器设备开放运行的相关费用，包括仪器运行维护、培训和技术研发、

劳务酬金等相关业务费用。运行初期，仪器维修及升级改造费用如不足，由学校补足。具体效益分

配方案根据公司一年的试运行状况进行优化调整。



第十条 服务收费的监督和考核

（一）“大型科学仪器设备运行维护账户”资金（包括对内和对外服务账户）使用接受学校审计

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二）大型仪器服务收费成效纳入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效益年度考核范围，作为实验室运行和管

理的重要考核指标。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